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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  二   共   識 

—史實與效益 

※緣起 

    「九二共識」是歷史事實，是兩岸在 1992 年為了展開協商，

經過多次辛苦溝通，所獲致的協商基礎。海基會與海協會正是在

這個基礎上規劃並舉行了 1993 年的辜汪會談，簽署了 4項協議。

2008 年後，「九二共識」所架構的兩岸關係，既有利於台灣的安全

與繁榮，也有利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，所以能獲得絕大多數民意

的支持，以及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，是目前最可行、也最有利的

選擇。 

※「九二共識」歷史材料就在這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國 81 年 8 月 1日，李前總統登輝主持國統會第 8次全體委

員會議，會中討論並通過「一個中國的涵義」。 

同年 10 月 30 日，我方依李前總統主持的國統會及其「一個

中國涵義」決議為基礎，建議表述內容為： 

「……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，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，

認知各有不同。」 

■民國 81 年 8 月 1 日，李前總統主持國統會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會中討論並通過「一個中國的涵義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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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互換函件，尊重接受 

1992年11月16日，海協會來函，除全文引述我方表述內容外，

並提出陸方表述內容： 

「海峽兩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……但在海峽兩岸事務性商談

中，不涉及「一個中國」的政治涵義。」函中同時表示「充分尊

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」。 

 

雖非雙方同時簽字的協議，但大陸在正式文件中表示「充

分尊重並接受」我方的建議，這就是「共識」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協會 1992 年 11 月 16 日回函 

※各自表述，各說各話 

由於雙方表述文字甚多，隔日媒體報導濃縮為「一個中國，

各自表述」或「一個中國，各說各話」，精簡表達涵義。當時並無

「九二共識」之名稱，但確已達成「一中各表」的共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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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日媒體報導 

※「九二共識」促成 1993 年新加坡「辜汪會談」 

    由於達成「九二共識」，兩會即開始籌劃 1993 年在新加坡舉

行「辜汪會談」，建立了制度化協商與聯繫機制。 

 

 

 

  

 

 

※兩岸領導人對「九二共識，一中各表」的重要發言 

＊ 2000 年 3 月 1日，李前總統：我們以前說，中華民國是中國，

他們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，這是「一個中國，各自表述」的

方式，代表中國不是只有你一個，中華民國也是一個國家，從很

古早就存在。 

＊ 2000 年 6 月 27 日，陳前總統接見美國亞洲基金會會長傅勒時表

示，「新政府願意接受海基、海協兩會之前會談的共識，那就是

『一個中國，各自表述』」。 

■1993 年 4 月 29 日，兩會在新加坡舉行「辜汪會談」並簽署 4 項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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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2008 年 3 月 26 日，於新華社英文新聞稿中提到，中共國家主席

胡錦濤致電布希總統時表示「大陸與台灣應在九二共識下恢復雙

方對談，而『九二共識』係指雙方認知僅有一個中國，但同意各

有不同之定義。」（該新聞稿亦發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駐聯合國

代表團官方網站上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於常駐聯合國代表團官網上發布布胡通話的新聞稿 

 

＊ 2008 年 5 月 20 日，馬英九總統就職演說：1992 年，兩岸曾經達

成「一中各表」的共識，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，促成兩岸關係順

利的發展。英九在此重申，我們今後將繼續在「九二共識」的基

礎上，儘早恢復協商。 

＊ 2011 年 8 月 27 日，馬英九總統：九二共識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

而來的，支持九二共識就是支持中華民國，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對

兩岸關係的定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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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兩岸中斷協商與聯繫之代價 

    民進黨執政時，不接受「九二共識」，不僅兩會聯繫中斷，兩

岸關係也停滯不前，導致： 

＊民眾利益無法保障：攸關兩岸人民切身權益的問題，例如入出

境、尋人、就學、觀光以及台商人身安全與投資權益等，均無

法獲得有效保障，民眾求助無門。 

＊交流秩序無法建立：因兩岸聯繫溝通管道受阻，影響兩岸交流

秩序甚鉅，造成跨兩岸詐騙橫行、不法份子潛逃對岸、疾病防

疫機制闕如等亂象。 

＊交流障礙無法解決：兩岸民間交流頻繁，卻因政治對立，而有

許多障礙，形成不正常之現象。 

＊台灣競爭力持續降低：兩岸經貿是台灣對外經貿重要的一環，

卻因政治對立，無法發揮應有的效率及效益，導致台灣競爭力

無法提升。 

※以「九二共識」基礎恢復協商  效益顯著 

 2008 年 6 月兩會在「九二共識」基礎上恢復協商，舉行 6 次

會談，簽署 15 項協議，為台灣打開和平與繁榮的機會之窗。 

＊目前每週 558 個航班來往於兩岸，三年來吸引 251 萬陸客來台

觀光，帶來超過 2千億元台幣的外匯收入與商機。 

＊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（ECFA）則讓台灣 539 項貨品出口大陸

可立即享有關稅減免，共有 2.2 萬多家中小企業受益。因為台

灣投資環境改善，加上出口大陸可享降低關稅，今年 1-8 月台

商回台投資案 48 件，投資金額達 393 億元台幣。 

＊截至今年 8 月，陸方已遣返我方通緝犯 132 名，雙方已合作偵

破 34 案，逮捕犯罪嫌疑人 2,169 人。2010 年台灣詐欺案件較

2009 年減少 26％，受害金額減少達 41 億元台幣。 



 6

＊2011 年台灣競爭力躍升世界第 6，依瑞士洛桑國際管理發展學

院（IMD）研究員羅斯雷（Suzanne Rosselet）的分析，ECFA 的

確是提升台灣經濟表現的一大因素！ 

※「九二共識」美國也知道 

＊2004 年 4 月 21 日，美國國務院亞太助理國務卿凱利（James 

Kelly）於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上表示，「兩岸於 1992 年同意

『一個中國，各自表述』，為 1993 年兩岸兩會在新加坡第一次

高層會談鋪路。」 

＊2010 年 3 月 18 日，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理國務卿施大偉（David 

Shear）於美國國會一場聽證會上表示，「馬總統亦提議與中華

人民共和國在『九二共識』的基礎上恢復對話，亦即雙方均同

意只有一個中國，然實際上亦同意對『一個中國』一詞的意涵

有不同解釋。」 

※國內民意高度肯定兩岸制度化協商與復談成果 

 

 

民眾支持兩岸透過制度性協商解決交流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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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對兩岸簽署 15 項協議的協商成果滿意度 

資料來源：陸委會歷次民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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